
附件2
全市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验收表
验收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验收时间：    月    日    验收得分：     
	验收项目
	验收标准
	验收方法
	发现的问题
	得 分

	（一）
组织部署及消防组织建设（10分）
	1.未制订整治实施方案、工作进度表和成立专门工作组的，扣0.5分。市（区）未明确1名领导为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督办责任人的，扣0.5分。镇（街道）未明确1名领导为整治工作责任人并落实主要职责的，扣0.5分。（2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
	
	

	
	2.镇（街道）未成立消防安全委员会的扣1分。镇（街道）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未在责任人领导下具体组织开展整治工作的，扣0.5分。未建立消防工作办公室，并明确专职消防管理人员的，扣1分；未建立办公室工作制度，对外挂牌，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，组织结构图、工作制度、网格化管理划分图等上墙，扣0.5分；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每月少于两次督促、指导整治工作的，每少1次扣0.1分，扣完0.5分为止。（4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，调查了解
	
	

	
	3.从4月份开始，督办责任人每月未听取整治工作情况汇报，研究解决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中存在问题的，每少1次扣0.3分，扣完1分为止；市（区）每月未向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报送整治工作情况的，每少1次扣0.3分，扣完1分止。（2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，调查了解
	
	

	
	4.督办责任人每月未带队检查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进展情况的，每少1次扣0.5分，扣完1分为止；市（区）政府未专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检查验收的，扣0.5分；镇（街道）未自行组织验收的，扣0.5分。（2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，调查了解
	
	


	（二）
消防工作责任制落实（6分）
	1.有关市（区）、镇（街道）未逐级签订整治工作责任状，落实整治工作目标的，扣1分；镇（街道）未将消防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未与村（居）委会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的，扣1分。（2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
	
	

	
	2.市（区）政府未对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有关部门履行消防工作职责情况进行检查、督办的，扣1分；文化、安全生产、教育、卫生、旅游、工商、流动人口管理等有关职能部门未落实对行业单位监管的，每少1个部门扣0.5分；未将消防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和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内容，纳入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社区等考评范围，并进行考评的，扣1分。（4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，调查了解
	
	


	（三）
火灾隐患排查
整治（26分）

	1.镇（街道）未结合区实际制定火灾隐患整治方案的，扣1分；未建立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台帐的，扣1分；对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，政府未组织或者责令有关部门、单位采取措施予以整改的，扣1分；镇（街道）无力解决，未立即报请上级政府解决的，扣1分。（4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
	2.未组织开展人员密集场所、高层地下建筑、易燃易爆单位、中小学校舍、“三小”场所、建筑消防设施等专项排查整治的，每少一项扣1分。实地抽取6家人员密集场所、 “三小”场所等单位随机，发现未建档登记的，每少1家扣0.5分；检查人员密集场所，每发现一处不符合要求，扣1分；检查“三小”场所，对照《“三小”场所消防安全治理基本要求》（粤府办〔2008〕22号），发现一处不符合要求，扣1分。上述扣完17分为止。（17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和台帐、实地检查
	
	

	
	3.在随机抽查的人员密集场所中，发现未签订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协议、建筑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未全部持证上岗的，每个场所每一项扣1分；建筑自动消防设施不完好有效的，每个场所扣1分。扣完4分为止。（5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（四）
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（13分）

	1.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：未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的，扣0.5分；未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的，扣0.5分；单位自行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未整改的，每处扣0.5分；现场检查发现存在火灾隐患的，每处扣0.5分。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一般单位：未开展防火检查巡查的，扣0.5分；检查发现火灾隐患未整改的，每处扣0.5分；存在“三合一”的，扣2分；门窗安装铁栅栏或广告牌影响疏散或灭火救援的，扣1分。上述扣完4分为止。（4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
	2.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未建立“户籍化”管理档案，未建立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备案申报、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管理、单位消防安全自我评估制度的。每少1项扣1分，扣完3分为止。（3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
	3.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：未按要求建立专兼职消防队的，扣0.5分；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全部持证上岗的，扣0.5分；不掌握基本应急处置技能的，每1人扣0.5分；未制定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的，扣0.5分；已经制定但未定期演练的，每少一次扣0.5分；员工不掌握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的，每1人扣0.5分。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一般单位：员工不能熟练掌握消火栓、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的，每人扣0.5分；不能掌握初起火灾扑救方法的，每人扣0.5分。上述扣完4分为止（4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
	4.未按要求对消防设施器材设置规范、醒目的标识，用文字或图例标明操作使用方法的，每发现一处扣0.5分；重点部位、重要场所和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未设置“提示”、“禁止”类消防标语的，每发现一处扣0.5分；未按要求开展消防教育培训的，每少一次扣0.5分。上述扣完2分为止。（2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（五）
公共消防设施和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（15分）
	1.未编制修订消防规划的，扣2分；未制定年度实施计划，落实经费，并认真组织落实的，扣1分。（3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
	2.镇区市政消火栓建设达标率未达到80%以上的，扣1分；随机检查一条城区街道，市政消火栓达标率、完好率未达到100%的，每缺少或损坏一个扣1分；市政路兼作消防车通道，被占用、堵塞、封闭，未保持畅通的，每发现一处扣1分。上述扣完4分为止。（4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
	3.未按照要求建立政府专（兼）职消防队的，扣2分；未将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解决的，扣2分；按照《广东省专职消防队建设管理规定》（省政府第129号令）和《广东省专职消防站建设标准》（粤公通字〔2009〕117号）的要求，专职消防队人员少于10人、消防车辆器材装备配备不达标，每一项扣2分；营房建筑面积、场库室数量不达标各扣1分。未推行巡防消防一体化工作的扣1分；未为巡防消防力量配备相关装备并开展相关训练的，扣1分。上述扣完8分为止。（8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（六）
农村和社区消防工作情况（10分）

	1.村（居）委会未确定消防专兼职管理人员的，扣1分；居民楼院（小区）、村组未建立由楼院长、村组负责人牵头的群众性消防安全自治组织，扣1分。村（居）委会未与辖区的物业管理、社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或消防安全告知书的，扣1分。上述扣完2分为止。（2分）
	实地抽查1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
	
	

	
	2.村（居）委会未建立防火检查制度的扣0.5分；未建立辖区内单位消防安全检查台帐的，扣1分；居民小区、村组未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并建立台帐的，扣1分。上述扣完2分为止。（2分）
	实地抽查1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
	
	

	
	3.未落实每月消防宣传日、并开展相关宣传的，扣1分；未设立固定消防宣传橱窗的，扣0.5分；未制定落实防火公约的扣0.5分。（2分）
	实地抽查1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
	
	

	
	4.未设置公共消防器材配置点的，扣1分；未按要求建立专（兼）职消防队或志愿消防队，扣1分。（2分）
	实地抽查1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
	
	

	
	5.公安派出所未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宣传的，扣2分；未完成省公安厅下达的消防监督检查工作量的，扣1分；未使用消防监督业务模块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的，扣1分。上述扣完2分为止。（2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（七）
消防宣传教育培训（10分）

	1.未制定消防宣传教育计划的，扣0.5分；未确定每月消防宣传工作日的，扣0.5分；未组织开展经常性消防宣传教育的，扣1分。（2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
	2.未开展消防宣传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农村、进家庭活动的，扣2分；未将消防知识纳入教学、普法等内容的，扣1分；未建立消防宣传示范学校、示范社区、示范单位、示范村的，少1个扣0.5分。（5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
	3.经营性场所业主和公众聚集场所从业人员、消防专兼职管理人员、公安派出所及警务室民警、社区（村）“两委”成员未落实100%培训，每发现1人扣0.5分。（3分）
	查阅文件资料、实地检查
	
	

	（八）
火灾防控效果（10分）
	1.2012年3月至12月，发生一次死亡3人（含）以上火灾事故的，扣10分。
	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计为准
	
	

	
	2.2012年3月至12月，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火灾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，不予通过验收。
	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计为准
	
	


备注:表中每一个小项后括号里的分值为该小项的总分，该小项的扣分总和最高不能超过该分值。90分及以上通报表扬，80分以上合格予以摘牌销案。
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验收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12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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